
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修正規定 

一、為加速推動臺灣經濟國際化，鼓勵外籍專業人士來臺服務，明定外

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 

二、本適用範圍所稱外籍專業人士，指在臺從事第四點工作之外籍專業

人士，不包括兼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其他國家國籍之雙重國籍者。 

三、本適用範圍所稱租稅優惠，指機關、團體、學校、事業或執行業務

者（以下簡稱雇主）為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依聘僱契約約定，所支

付之本人及眷屬來回旅費、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規定返國渡假之

旅費、搬家費、水電瓦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修繕

費及子女獎學金，得以費用列帳，不列為該外籍專業人士之應稅所

得。 

四、本適用範圍之適用對象，指外籍專業人士從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

僱用法第四條第四款所定下列專業工作者： 

（一）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及第

六款所定工作。 

（二）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工作。 

（三）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

師，或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教育部指定之短期補習班教師。 

（四）教育部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

國高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外國語文以外之學科教師。 

（五）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

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所定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

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 

五、適用第三點租稅優惠之外籍專業人士應於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合計

滿一百八十三天，且全年取自中華民國境內外雇主給付之應稅薪資

須達新臺幣（下同）一百二十萬元。但雇主基於延攬外籍專業人士

之特殊需要，並經財政部專案審查認定，得不受全年應稅薪資須達

一百二十萬元之限制。 



前項本文之外籍專業人士當年度在臺居留期間未滿一年者，該期間

薪資換算之全年應稅薪資應達一百二十萬元。 

六、雇主聘僱符合本適用範圍之外籍專業人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聘僱從事第四點工作之外籍專業人士，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規定向勞動部申請許可者，應

檢附勞動部核發之外籍人士工作許可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並檢具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1.從事第四點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一款屬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工作，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第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許可者，應檢附教育

部核發之外國專業人才工作許可函。 

2.從事第四點第二款之工作，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不須申請許可者，應檢附聘僱合約影

本。 

3.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九條規定取得內政部移民

署核發之就業金卡者，應檢附該就業金卡影本。 

（二）支付第三點費用時，應依規定記帳、取得及保存相關憑證。 

（三）雇主為依規定應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其當年度所支付之

第三點費用得以費用列支，並應填報「給付符合『外籍專業

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定之費用明細表」（格式如附

件）併同申報。 

（四）雇主為依規定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其當年度所支付之

第三點費用，應於次年一月底前填報前款規定之費用明細表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備查。 

（五）稽徵機關依法進行調查時，應提示聘僱契約及相關證明文

件，以供審查認定。 

七、有關適用租稅優惠外籍專業人士之認定，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審

理；雇主有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之特殊需要時，由財政部先送請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審查意見，並得召開專案審查會議認定。 


